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澄）应急告〔2025〕2号
高仙果：
现查明，你存在下列行为：2025年6月17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你公司（云南文杰温室管棚有限公司）在澄江市路居镇上坝钰燊蓝莓种植基地搭建大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1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经澄江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事故报告证实，你作为云南文杰温室管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放任赵双红以云南文杰温室管棚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揽大棚建设项目，无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包括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包括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未实际参与本单位涉及事故发生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未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一、当事人的陈述；二、证人证言；三、书证；四、事故调查组收集到的其他证据材料。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024年1月10日由应急管理部第14号令发布《生产安全事故罚款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高仙果罚款按照云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5317元）6倍的40%共计壹拾叁万贰仟柒佰陆拾元零捌角整（132760.8元）的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澄江市应急管理局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澄江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澄江市应急管理局地址：澄江市凤麓街道公园巷24号         
联系人：   周璐   联系电话0877—6682573        邮政编码：  652599    

                                         澄江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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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当事人。
